
父啊，赦免他們
經文：路23:34,37-38

引言：

基督受難的真理對我們人類的關係。主的死是為全人類的，因為祂在十架

上宣告赦罪的救恩，是關係全人類的。

一．赦罪的意義

1.“赦罪”是全人類等候的救恩。立功不能得赦免，人不能將功贖罪。罪是生

命的問題，是傷害人心和神心的，是無價可贖的(詩99:8-9)。

2.“赦罪”，無異於父親對兒子的恩典，所以耶穌這裏用“父啊”。父與子是生

命的關係，故可赦免。父母赦免孩子，是件自然的事。

3.赦罪最充分的理由：他們所作的，他們不曉得。不曉得即無知，幼稚。父

母赦免孩子，也常因為這個理由。

二．耶穌為何能赦免

1.因為祂還了贖價(太26:26-28; 20:28)。以生命為贖價，所以祂能赦罪。

2.祂被授權可赦罪(可2:7,10; 路7:48; 約壹2:12)。

3.祂施行赦罪的權柄，而那信的人的罪實在得了赦免(可2:7-12; 路7:36-

50)。

三．如何得赦免

1.知道自己有罪。在聖靈的光照下(約16:7-8)。

2.承認自己有罪(路5:8,20)。

3.悔改，離開罪惡。

4.接受赦罪。

結論：

我們既已得到主的赦罪恩典，就要赦免那得罪我們的人(太6:12; 18:21-

3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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